
 

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

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《公司

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审阅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

相关事项文件，基于独立判断，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发表独立

意见如下：  

一、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特尔佳制动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特尔

佳制动”）有关事项处理方案 

经审阅特尔佳制动相关资料，结合经济环境及公司的实际情况，我们认为市

场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，且特尔佳制动的土地已经由政府收储，继续实施“西

安特尔佳制动项目”已无可能性和必要性。 

根据公司管理的需要，将特尔佳制动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

圳市世纪博通投资有限公司，随后将特尔佳制动的注册资本减少至 500 万元，并

安排好后续特尔佳制动的减资、人员安置、工商变更等事项。 

我们认为：公司对特尔佳制动相关事项处理方案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

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我们同意公司对特

尔佳制动有关事项处理方案。 

二、关于终止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事项 

鉴于国家对于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政策的调整，同时由于公司产品出口模式的

调整，目前在香港设立子公司意义不大。我们认为：公司终止投资设立香港全资

子公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况。我们同意本次终止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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